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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响应函

响应函

致：广西桂昭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：

我方已仔细阅读了贵方组织的2026年度昭平县阳光

家园计划-智力、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及残

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采购项目，（HZC2026-C3-210008-GXGZ）

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的全部内容，现正式递交下述文件参

加贵方组织的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：

一、首次报价文件电子版份（包含按“第三章 供应商

须知”提交的全部文件）；

二、技术文件电子版份（包含按“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”

提交的全部文件）；商务文件电子版份（包含按“第三章 供

应商须知”提交的全部文件）；（商务技术文件已合并装订

成册）

据此函，签字人兹宣布：

1、我方愿意以（大写）人民币：伍拾陆万伍仟肆佰元

整。（￥565420.00 元)的竞标总报价，其中阳光家园－智力、

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人民币：叁拾壹万伍仟

元整（315000.00)，服务 210 人；残疾人基本康复服人民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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贰拾伍万零肆佰贰拾元整(250420.00)，服务 1318 人。合同

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至 2026 年 8 月 10 日前完成所

有服务，并通过验收。提供本项目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第二

章“采购内容及要求”中相应的采购内容。

2、我方同意自本项目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采购公告规定

的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起遵循本响应函，并承诺在“第三

章 供应商须知”规定的响应有效期内不修改、撤销响应文

件。

3、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响应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

整、真实和准确。

4、如本项目采购内容涉及须符合国家强制规定的，我方

承诺我方本次竞标均符合国家有关强制规定。

5、我方承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

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并已经

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

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的条件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

大违法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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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6、如我方成交，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，在成交

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，根据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、我方的响

应文件及有关澄清承诺书的要求按第六章“合同文本”与采

购人订立书面合同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完成合同的责任和

义务。

7、我方已详细审核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，我方知道必须

放弃提出含糊不清或误解问题的权利。

8、我方承诺满足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第六章“合同文本”

的条款，承担完成合同的责任和义务。

9、我方同意应贵方要求提供与本竞标有关的任何数据或

资料。若贵方需要，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

明材料。

10、我方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响应报价最低的竞标

人为成交供应商的行为。

11、我方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

七十七条的规定，即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以采购金

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

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

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

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1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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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；

（3）与采购人、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

的；

（4）向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

利益的；

（5）在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；

（6）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的。

12.与本磋商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：

地址：贺州市八步区江北东路 38 号 7 号楼 7-22 号

电话： 15878469666 0774-5212349

传真： 0774-5212349

邮政编码：542899

开户名称：贺州一通居家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分行

银行账号： 4505164744200000547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贺州一通居家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期：2026 年 3 月 10 日


		&&
	2026-03-09T12:49:05+0800
	sign




